




致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 

本公司113年度合併營業收入淨額新台幣8,252,664仟元，較前一年度

7,910,870仟元成長約4％，毛利率39%，稅後淨利1,576,757仟元，較前一年度

1,485,949仟元約增加6%，每股盈餘17.91元。113年度流動比率及速動比率分別

為457%及379%，資產報酬率及股東權益報酬率分別為15%及21%，負債佔資產比率

為18%，公司獲利能力及財務結構尚屬良好。 

   消費性電子產品市場歷經疫情、通膨、降息及終端需求庫存調節等情形後，

113 年度隨著庫存調節結束，需求逐漸回溫，營收也較 112 年度成長。113 年營

收主要來自面板、筆記型電腦、液晶電視、無線通訊等終端產品的發展，帶動其

對半導體零組件的需求，本公司因應市場需求快速變化，持續開發電源管理 IC、

運算放大器 IC、溫度偵測與控制 IC、馬達驅動 IC 及微控制器 IC 等相關產品。 

本公司除了運用過去累積之技術及行銷通路，同時在研發上加緊腳步開發各

種類比IC及類比暨數位IC整合相關產品及技術，以保持既有市場的市佔率，並積

極拓展新客戶及開發新產品的應用領域，以求成長；提供客戶更完整的產品組合

及售後服務，以因應資訊、通訊及消費性電子產品之未來發展，並擴大市場應用

產品之佔有率；生產政策也持續加強庫存管控及努力降低成本，期望創造成本優

勢及差異化，及提升公司的營運績效;也將投資各項研發軟硬體設備，期望能縮

短開發流程及提升客戶滿意度，以符合客戶之需求。 

為因應產業迅速變化及同業競爭，本公司除了隨時掌握產業脈動外，對研發

人員的培訓、技術的掌握、產品的開發與佈局及市場行銷管理都需做長遠的規

劃，並加速新產品開發整合及提升產品市場競爭力，以增強公司競爭力並降低外

部競爭環境之影響。公司未來仍將堅持「誠信、服務、創新、共享」的經營理念

及「顧客第一、品質至上、服務創新」的精神，提供客戶一流之服務品質，持續

開發新產品及拓展新的業務，以維持公司持續成長，為股東創造財富及員工創造

幸福的理念戮力經營。最後，再次感謝各位股東女士、先生長期以來的支持與愛

護。 

董事長：吳錦川 經理人：謝其昌 楊人仰 會計主管：沈美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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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董事會造具本公司民國 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

餘分派議案等，其中財務報表業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江采燕會計

師及謝智政會計師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書。上述營業報告書、

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經本審計委員會審查，認為尚無不符，爰依

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4 及公司法第 219 條之規定報告如上，敬請 鑒

核。 

此  致 

致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 年股東常會 

  致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陳仕信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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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一一三年度盈餘分派表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      金額 (元) 

期初累積未分配保留盈餘 2,041,442,772

加(減): 

113 年度稅後淨利 

處分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權益工

具投資，累積損益直接移轉至保留盈餘 

1,535,280,346 

27,790,359 

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156,307,071)

截至民國 113 年底可分配保留盈餘 3,448,206,406 

分配項目： 

股東紅利--現金(每股 16 元)  (1,378,753,152)

期末累積未分配保留盈餘 2,069,453,254 

董事長：吳錦川 經理人：謝其昌 楊人仰 會計主管：沈美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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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原因

第廿五條

之一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即稅前利益扣除員工

酬勞及董事酬勞前之利益)，應提撥不低於獲

利百分之一為員工酬勞及不高於百分之二為

董事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包括調整未

分配盈餘金額)時，則應先扣除累積虧損之數

額後，再就餘額計算提撥。 

前項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為之，其發放

之對象得包括符合董事會所訂條件之從屬公

司員工。前項董事酬勞僅得以現金為之。 

前二項應由董事會決議行之，並報告股東會。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即稅前利益扣除員工

酬勞及董事酬勞前之利益)，應提撥不低於獲

利百分之一為員工酬勞，且可分配員工酬勞

總金額提撥不低於百分之六十為基層員工酬

勞及不高於百分之二為董事酬勞。但公司尚

有累積虧損(包括調整未分配盈餘金額)時，

則應先扣除累積虧損之數額後，再就餘額計

算提撥。 

前項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為之，其發放

之對象得包括符合董事會所訂條件之從屬公

司員工。前項董事酬勞僅得以現金為之。 

前二項應由董事會決議行之，並報告股東會。

配合法令

修訂 

第廿八條 本章程由發起人會議經全體發起人同意於民

國八十五年六月二十五日訂立，呈奉主管機

關核准登記之日施行。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七年二月九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九年三月十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九年六月十三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一年五月八日。 

第六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第七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四年五月十九日。 

第八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五年五月十八日。 

第九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五年九月一日。 

第十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十五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七年五月二十七

日。 

第十二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日。 

第十三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四日。 

第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一 0一年六月十二日。

第十五次修訂於民國一 0 二年六月二十一

日。 

第十六次修訂於民國一 0五年六月八日。 

第十七次修訂於民國一 0六年六月十三日。

第十八次修訂於民國一 0七年六月十二日。

第十九次修訂於民國一 0八年六月十二日。

第二十次修訂於民國一一一年六月九日。 

本章程由發起人會議經全體發起人同意於民

國八十五年六月二十五日訂立，呈奉主管機

關核准登記之日施行。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七年二月九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九年三月十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九年六月十三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一年五月八日。 

第六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第七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四年五月十九日。 

第八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五年五月十八日。 

第九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五年九月一日。 

第十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十五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七年五月二十七

日。 

第十二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日。 

第十三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四日。 

第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一 0一年六月十二日。

第十五次修訂於民國一 0 二年六月二十一

日。 

第十六次修訂於民國一 0五年六月八日。 

第十七次修訂於民國一 0六年六月十三日。

第十八次修訂於民國一 0七年六月十二日。

第十九次修訂於民國一 0八年六月十二日。

第二十次修訂於民國一一一年六月九日。 

第二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一一四年六月十一

日。 

增列修訂

日期及次

數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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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前後對照表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說明

第四條 處理程序之訂定及修訂 

本公司依規定訂定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

序，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並提董事會通過後，提報股東會同意，

修正時亦同。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者，得由全體董事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行之，並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審

計委員會之決議。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

錄或書面聲明者，並應將董事異議資料送審

計委員會。 

依前項規定將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提報

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

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見，應

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本公司之子公司，其取得與處分資產相關程

序亦應比照本程序規定辦理。 

本公司依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或其他法

律規定應經董事會通過者，如有董事表示異

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應將董事異議資料

送審計委員會。 

依前項規定將取得或處分資產交易提報董事

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

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見，應於董

事會議事錄載明。

處理程序之訂定及修訂 

本公司依規定訂定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並提董事會通過後，提報股東會同意，修

正時亦同。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

之一以上同意者，得由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

上同意行之，並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審計

委員會之決議。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

或書面聲明者，並應將董事異議資料送審計

委員會。 

依前項規定將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提報

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

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見，應

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刪除) 

本公司依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或其他法

律規定應經董事會通過者，如有董事表示異

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應將董事異議資料

送審計委員會。 

依前項規定將取得或處分資產交易提報董事

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

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見，應於董

事會議事錄載明。

現行條文

第三項刪

除，子公司

取得與處

分資產相

關程序參

照修正條

文第十三

條之一。 

第五條 取得與處分資產之作業程序： 

一、本公司資產之取得，承辦單位應將擬取

得之緣由、標的物、交易相對人、移轉

價格、付款條件、價格參考依據及本程

序應公告之事項等，呈請權責單位裁

決，並依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之有關作

業規定及本處理程序辦理之。  

二、有關資產取得之評估，屬不動產及其他

固定資產達本公司相關管理辦法所定金

額者，由各單位事先進行可行性評估

後，送財務部審核資本支出預算並據計

劃內容執行及控制；屬長短期有價證券

投資者，則由執行單位進行可行性評估

後方得為之。  

取得與處分資產之作業程序： 

一、本公司資產之取得，承辦單位應將擬取

得之緣由、標的物、交易相對人、移轉

價格、付款條件、價格參考依據及本程

序應公告之事項等，呈請權責單位裁

決，並依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之有關作

業規定及本處理程序辦理之。  

二、有關資產取得之評估，屬不動產及其他

固定資產達本公司相關管理辦法所定金

額者，由各單位事先進行可行性評估

後，送財務部審核資本支出預算並據計

劃內容執行及控制；屬有價證券投資

者，則由執行單位進行可行性評估後方

得為之。  

文字調整，

以資明確。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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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說明

三、資產中之長、短期有價證券投資，均應

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予以合理評價，並

應提列適當之跌價損失準備，各種有價

證券憑證均應由財務部列冊登記後存放

保管箱。 

四~七(略) 

三、資產中之有價證券投資，均應依一般公

認會計原則予以合理評價，並應提列適

當之跌價損失準備，各種有價證券憑證

均應由財務部列冊登記後存放保管箱。

四~七(略) 

第六條 取得非供營業用之不動產、使用權資產與有

價證券限額 

本公司依規定取得、處分、或繼續持有本處

理程序所謂之各項資產；惟長、短期有價證

券投資、非營業用不動產、使用權資產金額，

應受公司規定限額限制。若超過此規定限

額，取得時應以專案報請董事會決議通過，

核准後辦理。 

一、公司(包含各子公司)取得非營業用不動

產及使用權資產持有總額，以公司實收

資本總額百分之五十為限。 

二、長期有價證券投資持有總額，以公司實

收資本總額百分之五十為限；單一長期

有價證券投資持有金額，以公司實收資

本總額百分之二十五為限。 

三、短期有價證券投資持有總額，以公司實

收資本總額一倍為限；單一短期有價證

券投資，以公司實收資本總額百分之五

十為限。 

上述有關「實收資本額」項目，以公司最近

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告之金額為準。

取得非供營業用之不動產、使用權資產與有

價證券限額 

本公司依規定取得、處分、或繼續持有本處

理程序所謂之各項資產；惟有價證券投資、

非營業用不動產、使用權資產金額，應受公

司規定限額限制。若超過此規定限額，取得

時應以專案報請董事會決議通過，核准後辦

理。 

一、公司(包含各子公司)取得非營業用不動

產及使用權資產持有總額，以公司淨值

百分之二十為限。 

二、有價證券投資持有總額，以公司淨值百

分之五十為限；單一有價證券投資持有

金額，以公司淨值百分之二十為限。 

三、刪除 

上述有關「淨值」項目，以公司最近期經會

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財務報告之金額為準。

配合公司

營運規模

成長，並參

考其他業

界實務作

法，爰調整

限額計算

基礎及門

檻金額，以

提升公司

營運效率。

其他為文

字調整，以

資明確。

第七條 一、(略) 

二、執行單位 

 本公司有關長短期有價證券投資之執行

單位為財務部；不動產暨其他固定資產之

執行單位則為使用部門及相關權責單位。

一、(略) 

二、執行單位 

本公司有關有價證券投資之執行單位為

財務部；不動產暨其他固定資產之執行

單位則為使用部門及相關權責單位。

文字調整，

以資明確。

第十三條 第一~七項 (略) 

子公司公告申報事宜： 

一、子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亦應依本處理

程序規定辦理執行。 

二、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者，取得

或處分資產達本處理程序所訂應公告申

報標準者，本公司亦應代子公司辦理公

告、申報及抄送事宜。 

三、子公司之公告申報標準中，所稱實收資

本額或總資產規定，係以本公司之實收

資本額或總資產為準。 

第一~七項 (略) 

(刪除) 

現行條文

第八項子

公司公告

申報事宜

相關程序

移列修正

條文第十

三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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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說明

第十三條 

之一 

(新增) 對子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之控管程序 

一、本公司各子公司於其取得或處分資產

時，應依本處理程序辦理。但子公司已

依「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

準則」之規定訂定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

程序者，不在此限。 

二、前項自行訂定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之子公司，其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

產處理程序時，應經子公司董事會通過。

三、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

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第十三條規定應

公告申報情事者，由本公司辦理公告申

報事宜。 

四、前項子公司適用第十三條之應公告申報

標準有關實收資本額或總資產規定，以

本公司之實收資本額或總資產為準。 

五、本處理程序所稱之「子公司」，係指依證

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認定。

本次修，係

為 明 定 本

公 司 所 屬

子 公 司 所

應 適 用 之

取 得 或 處

分 資 產 程

序，擬以本

次 修 正 取

代 先 前 相

關規定。 

第十五條 本程序訂定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四月八日。

本程序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二年六月二十

六日。 

本程序第二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十五

日。     

本程序第三次修訂於民國一 0 0 年六月十日。

本程序第四次修訂於民國一 0 一年六月十二

日。 

本程序第五次修訂於民國一 0 三年六月十二

日。 

本程序第六次修訂於民國一 0 六年六月十三

日。 

本程序第七次修訂於民國一 0 八年六月十二

日。 

本程序第八次修訂於民國一一一年六月九

日。 

本程序訂定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四月八日。

本程序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二年六月二十

六日。 

本程序第二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十五

日。     

本程序第三次修訂於民國一 0 0 年六月十日。

本程序第四次修訂於民國一 0 一年六月十二

日。 

本程序第五次修訂於民國一 0 三年六月十二

日。 

本程序第六次修訂於民國一 0 六年六月十三

日。 

本程序第七次修訂於民國一 0 八年六月十二

日。 

本程序第八次修訂於民國一一一年六月九

日。 

本程序第九次修訂於民國一一四年六月十一

日。 

增 列 修 訂

日 期 及 次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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